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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主席：各位議員，早晨。本會現在開始會議，首先是有關《委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議案。律政司長。  

 

 

律政司長：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經載列於修訂議程內的議案，

本會支持委任李國能先生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議。  

 

 終審法院將於 1997年 7月 1日成立，使香港自有史以來首次在境內擁有

最高層次的上訴法院。為確保司法機關順利過渡，該法院的籌備工作現已著

手進行，而首要任務就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  

 

法律上的規定  

 

 首席法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的任命程序已於《基本法》中載明，其

中第八十八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

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而第九十

條則進一步規定，在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的任命方面，行

政長官還需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其實《基本法》的規定亦反映於我們本地的法例內。根據《司法人員推

薦委員會條例》，該委員會的任務是要就司法任命向行政長官作出推薦，包

括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作出推薦。  

 

 行政長官已於本年 4 月任命了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委員，這些委員的

任命將於 7 月 1 日生效，為期兩年，而委員會的委員組合則充分符合《基本

法》第八十八條和《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中有關條文的規定。雖然司

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委員的任命要到 1997年 7月 1日才生效，但他們知道，

為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如期成立，實有需要在 1997年 7月 1日之前

進行籌備工作。為使司法機關能順利過渡，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決定在 7 月

1 日之前著手進行一些籌備工作，其首項任務是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

向行政長官作出推薦。  

 

 在過往數星期內，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已舉行了多次會議，考慮首席法

官的人選問題。委員會意識到這項工作是史無前例，因而以盡心、周詳和有

條理的態度進行這項工作，在他們的工作過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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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已考慮了超過 140 名符合《終審法院條例》第

十二條第 (一 )及 (二 )款所訂下的資格的人，其中包括根據《基本法》

所訂條件符合資格的各現任上訴法庭法官、現任高等法院大法官、

在香港以大律師或律師身分執業最少 10 年的大律師、包括私人執

業、和在律政署工作的大律師、已退休的首席法官、已退休的上訴

法庭法官和已退休的高等法院大法官。  

 

◇  各委員曾廣泛徵詢司法界和法律界中資深人士的意見，以衡量他們

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才能的認識，以及他們對競逐者的評價。  

 

◇  在徵詢各人意見時，委員會並無訂下任何限制各人言論的條件，亦

無限制他們可支持何人，而所收集得的意見均予充分考慮。  

 

◇  各委員亦有考慮候選人自行提供的資料。  

 

◇  在多次持續會議中考慮候選人時，有系統地將人選範圍縮窄。  

 

◇  各委員亦花時間將所收集得的意見詳加考慮。  

 

◇  最後各委員憑其本身的判斷，各自作出決定。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各委員的意見與他們所收集得的意見中的主流意見相吻合，而

他們最終所推薦的人選更是經過表決後一致通過的。  

 

考慮的任命準則  

 

 《基本法》中已清楚載明司法任命的準則，其中第九十二條訂明，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法官，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而第九十條則規

定，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在推選過程中，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根據司法界及法律界中資深人士所

提供的意見，將司法任命的才能準則加以補充，包括以下各項：  

 

◇  具備誠實正直、辦事勤奮、獨立自主和聰明才智方面的個人才能。  

 

◇  具備作為律師的傑出表現及能夠予人有專業卓越成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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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掌握事實及運用法律的司法才能、令人信服的辭令技巧、以及

能夠按理論與實際需要貫徹和發展法律的本領。  

 

◇  具備遠見、幹勁和領導才能，為司法機關定出明確取向。  

 

◇  善於與人共事並能取得司法機構和法律界人士的尊敬和信任，透過

和他們合作下，推動終審法院和法律制度的發展成長，從而取得本

地和國際間的尊崇。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獨立自主程度  

 

 我想藉此機會公開表明以資備案：在整個推選過程中，司法人員推薦委

員會都是在充分獨立的情況下運作。為免出現任何可能令人覺得司法任命過

程受到干預的情況，在整個過程中，我並無行使提名候選人的權利，同時由

特區行政長官所委任的非法律界人士的委員，亦沒有提名任何候選人。實際

上我相信，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人選問題所達成的一

致贊成的表決結果，是最明顯和有效地粉碎任何有關干預或不當影響的証

明。  

 

 我在此再次強調，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均有決心尊重及維護香港司法機

關的獨立自主和香港的法治精神，而我們亦期望本會作為政府的立法機關也

能做到這點。  

 

委員會的推薦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已知會行政長官，該委員會將會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推薦任命李國能先生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如司法人員推

薦委員會在 1997年 7月 1日作出該項推薦時，行政長官已決定履行《基本法》

第八十八條委予他的憲法職責，根據委員會推薦，任命李國能先生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的個人履歷已提交各位議員省覽。  

 

 為使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其他法官得以在 1997年 7月 1日委任，我們有

必要在該日進行一些委任程序，而為使這些程序得以在所定的時限內圓滿進

行，則需事先取得本會就同意任命李國能先生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一事明確表明意向。我在此強調，由於有關任命首席法官的條例要到

1997 年 7 月 1 日始生效，現在進行的一切均是籌備工作，正式的委任要待

1997 年 7 月 1 日始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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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的職責  

 

 司法獨立的原則對本港的法治來說，是重要和必需的條件。  

 

 《基本法》第九十條規定，行政長官須就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和法官，

以及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的任命徵得立法會同意。這項條文的目的是將最終

否決權賦予立法機關，以確保萬一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作出越軌行為，並確

保《基本法》中有關司法任命的程序獲得遵從。  

 

 我想在此向各位議員提出，《基本法》第九十條除規定須由本會作出同

意外，另只規定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備案，實有意重申香港特別

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  

 

 有鑑於此，我促請立法會在實行有關同意司法任命的憲法規定時，須注

意司法獨立這項重要原則。除非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是不理性

的，否則任何試圖否決獲任命人選的行為，會被視為是試圖將司法任命政治

化和以立法機關壓制司法機關，而這在香港維護法治精神的決心方面，會予

人一個極為負面的信息。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

關之首，首席法官將會帶領司法機關邁入下一世紀。正如我先前提過，司法

人員推薦委員會已以獨立、盡心和周詳的態度執行了它的職責，而在一致票

決贊成下，推薦李國能先生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一職的最具資格候選人。行

政長官已接納了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推薦，現在透過我請各位議員原則上

同意任命李國能先生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我謹此向各位議員動議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本會支持委任李國能先生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議。現在進行辯論，有沒有議員想發言？陳

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很高興今天臨時立法會審議有關委任香港特

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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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 1995年 6月 9日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達成了終審庭協議後，同年七

月立法局也通過上述的協議。如果今天臨時立法會順利通過了委任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議案，終審法院的籌建工作，便可即時展開。  

 

 從今天開始，可以說，香港將會有自己的終審法院，而其首席法官亦由

港人出任。終審法院的組建，令致香港今後無論審判什麼案件，打甚麼官

司，最終的判決都會在香港法院或終審法院進行；而不需要好像現時的情

況，有一些官司要上訴到英國樞密院去審判，更無需要到北京去審判。  

 

 終審法院的建立，高度體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精神。  

 

 據了解，候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在超過 140 人的初步名單中，逐步

剔除直至得出一份 8 人名單，其中包括上訴庭大法官和御用大律師，最後選

出李國能先生為特區第一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謂“脫穎而出”。  

 

 更有傳媒以“深慶得人”來形容李先生的當選。  

 

 香港各界人士，特別是法律界人士，兩個律師公會，都對李先生的當選

表示歡迎和支持。  

 

 有法律界人士更指出這是“好消息”：署理首席大法官鮑偉華亦發表聲

明，代表司法機構仝人對李國能先生的當選深表欣慰，同時表示，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首席法官履新後，司法機構各成員必定給予全力支持。  

 

 上述表明，香港市民、各界人士，特別是法律界人士，對終審法院的深

切期望和支持。  

 

 本人期望李國能先生運用他的“過人才智、卓越表現”，盡快主持司法

人員推薦委員會以推薦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及籌組終審法院。更期望李國能

先生能夠衷誠與司法機關和法律界人士攜手工作，領導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和推動法律制度的發展，贏取本港和國際間的聲譽和尊崇。  

 

 主席，今天我們臨時立法會議員審議有關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的議案，日後亦審議和通過過渡期間很多必須審議的、重要的法律

議案，本人越發感到臨時立法會功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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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廖成利議員。  

 

 

廖成利議員：主席，自從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了李國能先生出任特區終

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後，香港各界的反應是良好的，亦是懷有期望的，民協是

希望李國能先生不要辜負市民的期望，並期望李國能先生作為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能夠做到既大公無私，又有開創精神。  

 

 首先，大公無私是希望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能夠大公無私地捍

衛香港的法治，致力保持香港現存的司法公正和獨立，如果香港由一個法治

的社會倒退成為一個人治的社會的話，一國兩制便會變成泡影。人治的制度

會破壞了香港既有的法治傳統和生活方式，會嚇退香港海內外的投資者和令

香港的繁榮安定從此不保。所以首席法官必須盡其所能，抵受來自各方的壓

力，獨立自主，以法治港。港人最擔心的是，無法無天，有法不依和執法不

嚴，本人亦期望李國能先生能夠成為一個真正大公無私的“李青天”。   

 

 第二，便是要有開創的精神，在香港主權回歸之後，特別行政區成立之

後，香港便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的憲制和司法制度，在九七之

後，會面對一些轉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上任之後，必須具有排除萬難的開

創精神，致力完成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包括要徹底落實法律的雙語法。  

 

 第三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之下，捍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獨立

司法制度，繼續實行有別於大陸法制體系的普通法體系。  

 

 第四，便是要公正嚴明地行使全國人大常委會賦予特別行政區法院有關

《基本法》裏特區自治範圍條文的解釋權。  

 

 最後，本人希望律政司長在稍後答覆時，能否向本會或公眾作出一個解

釋，便是在本會對這個動議作出投票的今日，李國能先生是否已經完全符合

了《基本法》第九十條有關國籍的規定，因為根據《基本法》第九十條的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應該由在外國沒有居留權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所擔任，我希望律政司長稍後可以在這方

面作出答辯。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代表民協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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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代表自由黨歡迎和支持委任李國能先生為香

港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我認識李國能很久了，早在前途談判協議開展前，

即 1982年 5月有機會和他到北京反映意見，在我認識的李國能是一位非常出

色的律師和是一位非常之正直、不偏不倚的人，所以他在法律界享有很崇高

的地位，他的委任亦標誌香港會維護司法的獨立。我最近亦到過外國，包

括美國、加拿大等地，有很多人關心香港將來的司法獨立和法治。我相信李

國能先生的委任，不但在本港普遍受到歡迎，在國際上他也享有一定的地位

和聲譽，我亦相信他的委任標誌這一點，所以我毫無保留地支持李國能先

生的委任。  

 

 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譚惠珠議員。  

 

 

譚惠珠議員：主席，我將會支持律政司長的動議。今天我覺得是香港回歸歷

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當中央政府制訂一國兩制政策來收回香港主權時，很

多人都認為香港的經濟實力足以令她成為一個經常生金蛋的鵝。我們作為有

幸參與《基本法》草擬工作的人，都極之了解，雖然有關終審庭和委任終審

庭首席法官的條文，比起有關對外事務或經濟事務的條文少，但其中的精髓

是極為中央政府所重視的。所以除了設終審庭之外，香港的司法體制保留不

變，香港的現有法律亦保留不變。剛才律政司長的陳辭裏，說出一句我認為

衷心同意的說話，便是我們的首任終審庭首席法官將會帶領我們的司法體

系，邁進廿一世紀。  

 

 《基本法》第八條說香港的原有法律，除了抵觸《基本法》外，是予以

保留的，而最近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了一個決定，是香港的原有法律如何在過

渡時期內得到處理。其中第三段說：香港將來的法律解釋是要經過適當的適

應、變更、修改等等，使它符合香港重回中國的主權，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

的地位。由此可知，我們終審庭的法官在有關香港高度自治的法律、法例、

案例和條文裏，肯定是最高權威的解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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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裏面將司法解釋權，司法管轄權

作出規限。香港的終審法庭有權對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所有的條文解釋，亦

可以解釋《基本法》的其他條文，但是若到了將要到中國判決前，便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於有關國防外交和中央管理的事務索取指示，而是由終審庭去

索取這個指示。由此可見，能夠揉合我們一向秉承的普通法體系和《基本法》

的需求，符合香港面對一個新的情況，這個重大的責任，到最後都是放在終

審庭的法官身上，尤其是首席大法官身上。  

 

 我極之相信，李國能先生有這個才幹，有這個涵養，有這個資歷，有這

個操守，去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去維護香港的法治傳統，去維護香港無

論是販夫走卒，或是跨國企業，在法庭行使權利或要釐訂法律限界，需要作

出最後判斷時，是會信賴香港的終審庭，尤其是信任他的首席大法官。昨天

我們在北京通過了大法官的誓詞，誓詞中說：“法官”，尤其是將要用這個

誓詞的字眼來宣誓的首席終審庭大法官，“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的精

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我毫無疑問相信李國

能先生是可以擔當這個重任的，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主席，對於特區行政長官決定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將在 7

月 1 日作出的推薦，委任李國能先生出任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港進聯表

示支持和歡迎。  

 

 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方式是按照 1995年 6月 9日中英關於終審

法院協議的決定而進行的，規定法官的任命必須經臨時立法會同意，這樣既

確認了臨時立法會的地位，也體現了港人治港的精神。  

 

 我們認為，行政長官能夠及早公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人選，對突出香港

特區走上真正司法獨立的道路，具有積極作用。  

 

 港進聯認為，公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人選的最大意義，在於宣示香港特

區在司法上的真正獨立； 7 月 1 日之後，香港就會有一個自己的、歷史上從

未有過的終審法院。香港只是彈丸之地，竟然可以得天獨厚，在司法上擁有

最高的獨立權力；充分落實了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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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進聯認為，李國能先生是一位資深和成就卓越的律師，有豐富的法律

知識，為人公正廉潔、無懼無偏，並具備行政經驗，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

適當人選。我們深信李國能先生憑藉豐富的法律和行政經驗，可以令特區司

法機關的運作更為順暢有效，加強港人對法治的信心。  

 

 港進聯深信，只有維持一個公正、有效率和真正獨立的司法制度，才能

確保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社會繁榮。  

 

 本人謹此陳詞及代表港進聯支持議案。  

 

 

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尚餘 38 天，香港主權就正式回歸。香港將進入歷

史新時期。香港經濟繁榮，市民安居樂業。 7 月 1 日主權回歸後，如何維持

香港繁榮安居，法治精神與司法獨立是缺一不可的兩大支柱，保持香港的法

治，這個重責將有一大部份落在未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身上。香港過去百多

年來，司法獨立有欠完整性，英國倫敦樞密院有權推翻香港最高法院的決

定。但自 7 月 1 日後，香港將可擁有自己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由香港人自

己選出和出任，這正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精神的重要體現。由港人出

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日前正式由候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李國能先

生出任。  

 

 主席女士，據悉李國能先生是推薦委員會考慮過 140 名具備資格人士

後，以一致的決定向候任行政長官作出推薦的。我認為從既然推薦委員會內

代表律師、大律師、高院法官，以及包括不同界別的委員會成員都一致推薦

他，以及港府和法律界人士亦普遍表示歡迎這項委任來看，香港市民應對李

國能先生充分信任，本人相信他一定能透過實踐來證明他是一個能符合期望

的首席法官。  

 

 李國能先生自己亦已表明，他將會悉力以赴，不負眾望。藉此我們對李

國能先生公開作出的承諾和決心予以支持，使他能憑著幹勁及他的專業知識

領導香港的法律界、司法機構與香港一齊邁進新紀元。  

 

 本人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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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夏佳理議員。  

 

 

夏佳理議員（譯文）：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候任律政司司長動議的議案。

剛才議員已經不停地讚美李國能先生，我不打算再錦上添花。不過，作為李

先生的老朋友，我可以告訴各位議員，這些美言絕無過譽。今天或以前別人

提到的種種優點，李先生都一應具備。但其實我想說的是：隨這項任命，

香港政府 3 個最重要機關之中的最後一個重要機關就已經建立。除了行政、

立法兩個政府機關外，第三個同樣重要的機關就是司法機關。在李先生的領

導下，司法機關無疑會十分強大而且獨立，並會極為重視及尊重香港人已經

習以為常又肯定會在往後歲月裏繼續享有的法治。  

 

 不過，我也想談談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工作一定非常困難。由於他們

需要考慮的候選人的資歷奇高。有些人沒有推薦自己，但至於那些推薦自己

的人，即使報刊的報道只有部分屬實，主席女士，委員會一定要搞盡腦汁才

能作出最後決定。我想對委員會的委員說，他們配得香港人的欣賞和感謝。  

 

 最後，主席女士，無論一個人多麼能幹  ─  李國能先生的確能幹  ─  

他也不能獨力支撐司法機關。他需要所有其他法官及香港司法制度的所有行

政人員向他提供全力協助。只有通過了解社會的需要、司法人員及所有有關

人士的需要，他才能確保司法機關繼續獨立而且日漸強大。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主席，本人非常高興能夠聽到律政司長今天的講辭，推薦李

國能先生出任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香港在 7 月 1 日開始，便成立特別行政

區政府，這個特別行政區政府是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這個職位，是從來沒有由港人出任過的，亦未有在香港出現過的。 7 月 1

日之後，我們自己香港人出任這個職位，真正可以說由港人當家作主。尤其

是這個適當人選，須符合律政司長的演辭內說明的 5 點任命準則，我覺得是

很嚴謹和很苛刻的。中國人常說，“過五關、斬六將”，但是他現在要“過

五關、斬一百四十人”，從 140 人裏面挑選出來，我相信這個挑選一定是絕

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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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不是法律界人士，但我亦認識李國能先生。數天前，報章上已登載

了將會委任李國能先生出任這個職位，這個非常重要的職位。我亦曾在區內

問問居民，對李國能有何看法，一般反應都說他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很正直

的人。所以我覺得我們今次挑選了一位傑出、正直和能夠為香港人做事的

人。回看他以往的功績，知道他為香港人做過很多事。我知道他曾擔任大學

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UPGC)的主席，記得當我在立法局出任議員時，他
曾經到過立法局，代表 UPGC 向我們解釋，他當時很盡責，準備很充足，解
釋很詳盡，每一小節都作出了解釋。我相信他出任這個職位，一定能夠符合

我們的要求和會履行《基本法》第八十八條給予他的憲法職責，所以在此，

我是毫無疑問地支持律政司長的建議，接受李國能先生作為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這個議案。  

 

 

主席：鄭明訓議員。  

 

 

鄭明訓議員（譯文）：主席女士，我想就這議案用英文說幾句話，因為委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維持本地人士及國際商界人士對香港

前途的信心的重要一步。我希望國際傳媒朋友會幫助我們向國際社會保證，

這項任命是根據《基本法》獨立進行的，而香港市民也非常支持李國能先生

的委任。毫無疑問，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法治將得到保障。我很慶幸李先生這

個既正直又有才幹的人同意擔任這職位。我希望各位議員都會與我一起謝謝

李先生願意作出個人犧牲來服務社會。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還有沒有議員想發言？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我非常同意有些同事所說今天是臨時立法會一個非常重

要的日子，而這個日子象徵香港邁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重要的一步。

早前，有人在香港大肆渲染說“港人治港，已經滅亡了，再沒有港人治港這

回事。”但是今天委任李國能先生作為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有力地粉碎了

謠傳。我們用什麼準則來衡量香港有沒有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呢？我自己認

為衡量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準則是：第一，有沒有行政管理權；第

二，有沒有立法權；第三，有沒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些因素正是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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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港人治港的最基本準則，而我們正朝這些準則邁進。所以臨時立法會今

天的會議，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就是我們向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目標

邁進了一步。主席，本人支持議案。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多謝主席，本人同意和支持候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成員的

一致決定，推薦李國能先生出任未來即將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

首席法官。本人同時亦相信，李國能先生完全有能力擔當這一項標誌香港

堅持法治精神的大任。同時本人更相信今後不管市民大眾或是本地投資者，

國際投資者，甚至是中資在香港的企業，都會堅持法治精神，遵守《基本

法》，保障本港的穩定繁榮。本人謹此支持議案。  

 

 

主席：還有哪一位議員想發言？律政司長，你是否想答辯？  

 

 

律政司長：多謝主席，關於廖成利議員提出，李國能先生的國藉和居留權的

問題，在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未向特別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前，委員會的秘書

便向李先生取得證實，他是中國公民，而且只是在香港有永久居留權。多謝

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本會支持李國能先生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議，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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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主席：修正“行政事宜工作小組職權範圍”的決議。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本人謹動議本會通過以本人名義提出並載列於修訂議程

內的有關動議修正“行政事宜工作小組職權範圍”的決議的議案，就是“將

1997 年 3 月 22 日提出和通過的有關行政事宜工作小組職權範圍的決議的第

(4)分段修正，刪除“議員申報個人利益、””。  

 

 主席女士，鑑於本會已通過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以下簡稱為

“監察委員會” )的運作議案，行政事宜工作小組 (以下簡稱為“工作小組” )

認為自監察委員會成立後，工作小組將不適宜繼續就議員申報個人利益的事

宜進行討論。故此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需要作出相應的修改。  

 

 我希望同事能夠支持此議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將 1997 年 3 月 22 日提出和通過

的有關“行政事宜工作小組職權範圍”的決議內的第 (4)段修正，刪除“議

員申報個人利益、””。現在進行辯論，有沒有議員想發言？若沒有議員想

發言，現在我再次向各位提出這個待決的議題，由葉國謙議員提出的議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我現在宣布休會，並宣布本會在 1997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六 )上午 9 時 30 分續會。  

 

會議遂於上午 10 時 18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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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eighteen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